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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协调好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能

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动力，核电

作为新能源，具有清洁、高效的特

点，符合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要

求。而生态核电的理念，要求在核

电发展过程中协调好发展与生态

的关系，本质上是回应了国家发

展方式转变的需要。同时，在整体

能源发展的战略考量中，国家对

核电的发展要求是安全高效。因

此在生态核电理念下讨论核电安

全问题，是落实生态核电理念的

要求，更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本文

从生态核电理念对核电安全的要

求出发，分析核电安全法律制度

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的建议。

一、生态核电理念
“生态核电”的概念并无明确

的界定，对其内涵的解读也有多

种。对“生态核电”进行解构，会发

现对其内涵的理解关键在于“生

态”二字。“生态核电”的内涵在

不断发展之中，最初只是凸显核

电作为一种新能源所具有的清

洁、高效的特性，而随着国家对生

态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这一理

念在核电自身特性的基础上，增

加了核电与生态（包括自然生态

与社会生态）和谐共生与互动的

内容。核电安全是伴随着核能利

用的问题，是贯穿核电设施设计

直到退役全过程的问题。本文的

核电安全法律制度主要是研究涉

及核能以及核电厂全过程安全问

题的法律制度。生态核电理念的

内核要求核电安全法律制度的建

构作出相应的调整，不仅要满足

核能利用与核电厂自身运行的安

全防控需求，还要保障核电与生

态互动的安全基础，即核电安全

法律制度要满足安全稳定性与开

放性的双重要求。

二、核电安全
法律制度：现状与问题

根据2019年 《中国的核安全》

白皮书有关核安全政策法规体系

的内容可知，中国在核安全问题

上，从《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核

安全法》等法律到《核安全技术文

件》以及一系列核安全技术导则，

已经具有了较为完整的法规标准

体系。其中专门针对核电安全问

题的法律规范及标准有《核电厂

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核电厂

址选择安全规定》《核电厂设计

安全规定》《核电厂质量保证安

全规定》《核电厂运行安全规定》

等。从制度规范来看，中国核电安

全法律制度有较为完善的基础与

保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规范时效性滞后

法律制度有赖于相关法律规

范得以建立，而现行有关核电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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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度的规范较为滞后，没能对

核电最新的发展近况作出回应。

如前述现在有关核电厂安全问题

的部门规章是20世纪90年代出台

的，其中均是针对陆上固定式热中

子反应堆的安全问题。中国核电战

略有明确的从热堆到快堆、从裂变

堆到聚变堆的发展方向，也是核电

发展的必然需要。根据中国核能行

业协会发布的 《中国核能发展报

告2020》显示，中国目前热堆的示

范性建设工程已实际建设。然而，

有关法律却没有对快堆可能涉及

的安全问题作出回应。

（二）制度内容缺失

从生态核电理念有关安全

与开放要求来看，核电安全法律

制度存在内容上的缺失。一方面

是涉及安全的内容有明显缺失。

如《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

第十三条，仅明确场内与场外核

事故应急计划的编制内容要求，

对于国家核事故应急计划没有涉

及。编制内容上不明确会影响应

急计划协调作用的发挥，以及国

家层面对核安全事故的应急把

控。另一方面，现有制度内容偏重

安全而忽视开放的需要。如《核电

厂址选择安全规定》对外围地带

的规定，仅考虑采取应急措施，但

未体现生态核电理念下核电厂与

生态互动的需要。

三、核电安全
法律制度的完善

结合前述有关生态核电理念

对核电安全法律制度的新要求，

针对核电安全法律制度存在的问

题，可以从理念、制度内容与制度

保障方面对核电安全法律制度进

行完善。

（一）贯彻生态核电理念，坚

持安全与开放双导向

通过前述分析可知，生态核

电既要求安全性，也要求开放性。

核电安全问题是核电发展的重要

问题，是生态核电理念下安全性

要求的基础内容，也是实现开放

性要求的重要保障。针对核电安

全法律制度存在的安全与开放协

调推进不足、制度内容重安全轻

开放等问题，需要贯彻生态核电

理念，在生态核电理念指引下把

握制度完善的方向与重点。在提

升安全水平过程中，将核电与生

态的互动纳入考虑，使得核电安

全法律制度更具有开放性，实现

有安全保障的和谐互动。

（二）完善制度内容，落实安

全性与开放性的双重要求

从制度的规范基础上而言，

需要修改有关核电安全问题的

重要法律法规，顺应核电发展实

践的需要，同时满足生态核电理

念下新增的有关开放性、互动性

的要求。从具体制度内容上，制

度内容设计需要兼顾安全与互

动两方面的需要，在不妨碍核电

设施安全的情况下，发挥制度在

推进核电与自然、社会生态互动

方面的作用。如对核电设施的设

计方面，在原有不对生态环境造

成不良影响的基础上，增加设施

与生态相融合的要求，核电设施

的布局、形态等与生态景观的协

调。从制度保障内容上，一方面，

加强核电安全资金保障。核电厂

自身在强化与社会生态的互动

过程中可以开拓资金来源（如

生态旅游），同时借助财政以及

社会方面的资金支持，满足核电

安全法律制度资金的需要。另一

方面，注重公众参与、培育核电

安全文化。公众对核电的认知会

影响核电与生态之间的互动能

否实现以及效果。可以通过实地

参观、座谈会、宣传报道等形式，

普及核电安全的相关知识，消除

公众对核电安全问题的疑虑并

强化公众的安全意识，实现核电

与生态的和谐互动。

核电在中国发展方式绿色转

型中具有重要地位，核电安全关

系中国社会的稳定。在生态核电

理念指引下，核电安全问题更应

受到重视。现有核电安全法律制

度存在的制度规范滞后、制度内

容疏漏等问题难以满足生态核电

有关安全性与开放性的需求。坚

持生态核电理念的要求，及时修

订相关规范、完善制度缺漏内容，

同时辅以资金及文化层面的支

持，有利于核电安全法律制度在

安全与开放方面的提升。同时，生

态核电理念的内涵在不断丰富，

而中国核电在不断发展，核电安

全法律制度需要做到与时俱进、

应时而动。


